
國際監察制度綜覽 

衣索比亞監察使公署 

一、機關設置時間：2000年 

名稱：衣索比亞監察使公署（Institution of the Ombudsman） 

二、監察使（Ombudsman）：Wro Fozia Amin 

由總統提名，經國會同意後任命。 

三、機關編制：另設有副監察使、兒童及婦女事務監察使 

四、政府體制：聯邦制 

五、主要職掌及功能： 

(一) 監督、支持和促進政府機關履行法律職責。 

(二) 接受民眾對行政失當所提出之陳情，並進行調查及提出

解決方式或予以糾正。 

(三) 監督行政機關發布之決定及命令是否抵觸人民基本權

利。 

六、陳情方式：網站填寫陳情表單 

七、工作成效：未載明 

八、其他： 

為國際監察組織（IOI）非洲地區及非洲監察調解協會

（AOMA）會員。 

  




